附件2
学生党员档案材料集中抽查审核分组安排表

	组号
	学  院
	检查组

	
	
	组 长
	成 员

	1
	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
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党委
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
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党委
	王  丰
	马逍遥（物电）
马雪梅（教科）
魏麟欣（美院）
靳欢欢（机电）

	2
	文学院党委
中俄学院党委
外国语学院党委
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党委
	汤永怿
	周  荃（传媒）
戴笑笑（马院）
夏  天（地测）
徐  备（组织部）

	3
	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党委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党委
生命科学学院党委
教育科学学院（教师教育学院）党委
	王  展
	郁惠玲（人工智能）
王苏萱（ 外国语 ）
周  鑫（文学院）
鲍春晓（商学院 ）

	4
	人工智能学院党委
商学院党委
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党委
机电工程学院党委
	李传义
	李尧天（文学院）
张世懂（音乐）
崔沁宇（化学）
戴  冠（敬文）

	5
	法学院党委
美术学院党委
体育学院党委
音乐学院党委
	吴  晨
	陈碧燕（数统）
于雯静（历旅）
陈念念（电气）
[bookmark: _GoBack]李倩南（语科）

	6
	敬文书院党委
传媒与影视学院党委
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党委
	王淑文
	张  倩（中俄）
陈秋燃（生科）
王广嘉（体院）


注意事项：
1.根据各学院党委提供的抽查名单逐一审核学生党员档案。
2.严格按照党员发展工作的程序与规范，对照《江苏师范大学发展党员工作实务手册》《党员档案材料审核内容清单》的相关要求，审阅党员档案，逐份逐项检查。

